
附件 2

光明区 2021 年秋季义务教育学校插班生

学位申请材料

义务教育插班生申请资料要求同小一初一申请资料完

全一致。按学区申请，根据《光明区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

学位积分入学行办法》进行学位分类及积分，按照招生计划

人数录取。家长需准备资料如下：

一、适龄儿童为深圳户籍

（一）儿童出生证；儿童及父母户口簿、身份证（儿童

身份证根据实际提供）。

（二）住房证明（根据实际居住情况提交一种）：

申请学位的住房需为家庭实际居住，申请人所提供的住

房证明材料需同实际居住地一致，没有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

不能用于学位申请，所有住房材料均会进行实际居住核查

（包括学校上门核查），未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不能通过审

核。祖屋、集资房、自建房证明样稿请在学位申请网站下载。

1.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儿童父母在学校招

生地段内的有效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所购

商品房需在国土部门备案，申请学位时有正式入伙通知书），

提供复印件的，需同时上传“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

（获取方法见报名网站相关提醒）；安居房、保障房等的购

房合同；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



2.租房：现居住地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住宅用途

的《房屋租赁凭证》或住建部门出具的《公租房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日期（证件签发日期）须在2020年的7月31日前，

有效期截止日期须在2021年9月30日以后；承租人必须是儿

童的监护人。

3.祖屋：提供辖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材料。

4.集资房：提供与集资单位签订的购房合同或收据，并

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5.自建房：取得《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

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6.居住信息登记：以上住房材料均不能提供，学区范围

内实际居住满一年（2020年7月31日前已做好居住信息登记），

也可以申请学位。

（三）请家长于网上报名截止前到居住地社区工作站登

记、核对计划生育信息。

二、适龄儿童为非深圳户籍

（一）儿童出生证；儿童及父母户口簿、身份证（儿童

身份证根据实际提供）；父母一方或双方有使用功能的深圳

市特区居住证。

（二）住房证明（根据实际居住情况提交一种）：

申请学位的住房需为家庭实际居住，申请人所提供的住

房证明材料需同实际居住地一致，没有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

不能用于学位申请，所有住房材料均会进行实际居住核查

（包括学校上门核查），未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不能通过审



核。祖屋、集资房、自建房证明样稿请在学位申请网站下载。

网上报名时上传“深圳经济特区居住登记查询单”（获取方

法见报名网站相关提醒）。

1.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儿童父母在学校招

生地段内的有效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所购

商品房需在国土部门备案，申请学位时有正式入伙通知书），

提供复印件的，需同时上传“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

（获取方法见报名网站相关提醒）；安居房、保障房等的购

房合同；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

2.租房：现居住地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住宅用途

的《房屋租赁凭证》或住建部门出具的《公租房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日期（证件签发日期）须在2020年的7月31日前，

有效期截止日期须在2021年9月30日以后；承租人必须是儿

童的监护人。

3.祖屋：提供辖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材料。

4.集资房：提供与集资单位签订的购房合同或收据，并

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5.自建房：取得《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

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6.居住信息登记：以上住房材料均不能提供，学区范围

内实际居住满一年（2020年7月31日前已做好居住信息登记），

也可以申请学位。

（三）社会保险要求：提供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社会

保障卡》和《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获取方法见报名



网站相关提醒），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本市连续参加社会保险

（包含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一年，2020年4月开始，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需连续不中断，社会保险补缴的年限不

予计算）。

（四）请家长于网上报名截止前到居住地社区工作站登

记、核对计划生育信息。

三、适龄儿童为港澳户籍

参照我市非深户籍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相关规定，须

提交以下材料：

（一）儿童出生证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香港（澳门）

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

（二）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深圳户籍：父母户口本、身

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材料）；父母双方均为非深户籍：深

圳市特区居住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父母身份证（或

其他身份证明材料）。

（三）住房证明（根据实际居住情况提交一种）：

申请学位的住房需为家庭实际居住，申请人所提供的住

房证明材料需同实际居住地一致，没有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

不能用于学位申请，所有住房材料均会进行实际居住核查

（包括学校上门核查），未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不能通过审

核。祖屋、集资房、自建房证明样稿请在学位申请网站下载。

1.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儿童父母在学校招

生地段内的有效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所购

商品房需在国土部门备案，申请学位时有正式入伙通知书），



提供复印件的，需同时上传“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

（获取方法见报名网站相关提醒）；安居房、保障房等的购

房合同；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

2.租房：现居住地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住宅用途

的《房屋租赁凭证》或住建部门出具的《公租房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日期（证件签发日期）须在2020年的7月31日前，

有效期截止日期须在2021年9月30日以后；承租人必须是儿

童的监护人。

3.祖屋：提供辖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材料。

4.集资房：提供与集资单位签订的购房合同或收据，并

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5.自建房：取得《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

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6.居住信息登记：以上住房材料均不能提供，学区范围

内实际居住满一年（2020年7月31日前已做好居住信息登记），

也可以申请学位。

（三）社会保险要求：提供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社会

保障卡》和《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获取方法见报名

网站相关提醒），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本市连续参加社会保险

（包含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一年，2020年4月开始，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需连续不中断，社会保险补缴的年限不

予计算）。

（四）由公证部门出具的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属关系公证

书。



（五）请家长于网上报名截止前到居住地社区工作站登

记、核对计划生育信息。

四、适龄儿童为台湾户籍

（一）儿童及其父母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儿童出生证明；

（二）住房证明（根据实际居住情况提交一种）：

申请学位的住房需为家庭实际居住，申请人所提供的住

房证明材料需同实际居住地一致，没有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

不能用于学位申请，所有住房材料均会进行实际居住核查

（包括学校上门核查），未实际居住的住房材料不能通过审

核。祖屋、集资房、自建房证明样稿请在学位申请网站下载。

1.合法产权房（监护人产权>50%）：儿童父母在学校招

生地段内的有效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所购

商品房需在国土部门备案，申请学位时有正式入伙通知书），

提供复印件的，需同时上传“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

（获取方法见报名网站相关提醒）；安居房、保障房等的购

房合同；与政府（职能部门）签订的政策性住房协议。

2.租房：现居住地街道房屋租赁管理所出具，住宅用途

的《房屋租赁凭证》或住建部门出具的《公租房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日期（证件签发日期）须在2020年的7月31日前，

有效期截止日期须在2021年9月30日以后；承租人必须是儿

童的监护人。

3.祖屋：提供辖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材料。

4.集资房：提供与集资单位签订的购房合同或收据，并



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5.自建房：取得《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

普查申报收件回执》，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证明。

6.居住信息登记：以上住房材料均不能提供，学区范围

内实际居住满一年（2020年7月31日前已做好居住信息登记），

也可以申请学位。

五、享受相关政策优待、优惠人员的子女

对烈士、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及复退军人、消防救援队

伍人员、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高层次人才等享受

优惠政策人员的子女实施教育优待政策。

1.根据适龄儿童户籍情况提供相应的学位申请材料；

2.提供享受优待、优惠政策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特别提醒

（一）新生报到时，学校要收取《儿童入学预防接种证

查验证明》，请家长持儿童接种证到就近社康中心开具查验

证明，深圳本地接种的儿童也可登录市、区疾控中心网站直

接打印。

（二）军人子女申请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需在当年4

月30日前到光明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地址：光明大街与柑

山路交界处，联系电话：27405749）登记备案，备案材料包

括：

1.《深圳市军人子女教育登记表》；

2.《军人子女申请就读深圳市义务教育学校备案表》；

3.相关证明材料：军人身份证明：军人身份证、军官或



士官证；户籍证明：户口本（首页、家属页、子女页）、子

女出生证、子女身份证；居住证明：房产证、租赁凭证或单

位宿舍证明；单位证明：军人现役情况、子女关系、享受特

殊待遇情况说明等。


